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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程序及议程 

 

一、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 10月 14日（星期五）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 10月 14日（星期五）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

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

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会议地点 

1.国际港务大厦多功能厅（上海市东大名路 358号，太平路入口） 

2.公司亦可能视届时上海市疫情防控需求设置线上股东大会会场，向登记参会的股东

提供会议通讯接入方式（未在登记时间完成参会登记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将无法以通讯方式

接入本次股东大会，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公司若变更会议召开方式，

将提前发布提示性公告，请各位股东关注。 

 

三、会议程序 

主持人宣读参加现场股东大会人数，宣布股东大会召开。 

（一）宣读股东大会须知   

（二）宣布股东大会议程并审议议案 

1. 关于投资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及

配套工程的议案 

2. 关于增补和更换董事的议案 

3.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三）登记发言的股东代表发言 

（四）投票表决 

（五）股东提问、计票 

（六）宣读表决结果 

（七）律师宣读法律意见书 

（八）宣布大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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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须知 

 

为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本次股东大会的正常秩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特制定本次股东大会须知如下： 

 

一、股东大会设立秘书处，具体负责大会有关程序方面的事宜。 

 

二、出席本次大会的对象为股权登记日在册的股东。 

 

三、股东参加股东大会应遵循本次大会议事规则，共同维护大会秩序，依法享有发

言权、质询权、表决权等各项权利。 

 

四、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公司亦可能视届时上海市疫情防控需求设置线上股东大会会场，向登记参会的股东

提供会议通讯接入方式（未在登记时间完成参会登记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将无法以通讯方式

接入本次股东大会，但仍可通过网络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公司若变更会议召开方式，

将提前发布提示性公告，请各位股东关注。 

公司建议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

统行使表决权。 

 

五、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1、现场投票采用记名投票方式表决。每一项议案表决时，如选择“同意”、“反对”

或“弃权”，请分别在相应栏内打“√”，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以及未

投的表决票均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弃权”。（累

积投票制具体详见“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下述说明。） 

2、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

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

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3、持有多个股东账户的股东，可行使的表决权数量是其名下全部股东账户所持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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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普通股和相同品种优先股的数量总和。 

4、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

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投票。 

5、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7、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监事。具体说明详见《上港集团关于召

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的附件 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

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安排股东发言时间不超过一小时，股东在大会上要求发

言，需于会前十五分钟向大会秘书处登记。发言顺序根据持股数量的多少和登记次序确定。

发言内容应围绕大会的主要议案。每位股东的发言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七、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中主持人指定有关人员有针对性地回答股东提出的问题，

回答每个问题的时间不超过五分钟。 

 

八、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 1 为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

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即为通过；除了议案 1，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其他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按出席本次大会的有表决权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即为通过。 

现场会议表决投票，在股东代表和监事代表的监督下进行统计，并当场公布表决结

果。 

九、为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保障参会人员的健康安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特别

提示如下： 

拟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应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配合做好参会登记、出

示“随申码”、“行程码”及 24 小时核酸阴性证明，接受体温检测等相关防疫工作。会

议全程须佩戴口罩并保持必要的座次距离。不符合疫情防控政策要求及股东或股东代表身

份的，将无法进入会场。 

                                                                 

                                              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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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投资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 

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及配套工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各位代表： 

 

为深入贯彻落实“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及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战略，提升上海国

际航运中心地位，根据沪浙两省市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6月 15日正式签署的《进一步深化

小洋山区域合作开发框架协议》，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港集团”或“公司”）拟以控股子公司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盛

东公司”）作为项目主体，投资建设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

箱码头及配套工程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根据浙江省、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批复

的项目核准，项目总投资约人民币 513亿（后续初步设计阶段深化后，项目投资可能有所

调整，以初步设计批复为准）。 

 

一、项目主体的基本情况 

项目主体名称：上海盛东国际集装箱码头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5775786045L 

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庄晓晴 

注册资本：人民币 1251250.00 万元 

股权比例：上港集团持股 80%，浙江省海港投资运营集团有限公司持股 20% 

成立日期：2005年 05月 31日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瑞兴路 58号 6幢附属办公楼一层 105

室 

经营范围：集装箱装卸、储存、拆装箱，货运代理，船务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机

械的租赁、维修，集装箱修理、清洗及租赁，对港口码头的投资、建设、管理及相关信息

咨询和技术服务；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许可经营的凭许可证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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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 万元 

项目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 

2022年 6月 30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593,616.34 1,645,712.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1,578,839.61 1,622,735.84 

项目 
2021 年 

（经审计） 

2022 年 1-6月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271,072.77 139,052.4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5,786.01 43,802.50 

注：以上财务数据摘自上港集团 2021年年度报告、2022年半年度报告。 

 

二、项目建设规模及投资 

本项目位于长江口与杭州湾交接处崎岖列岛海区小洋山北侧，包括 7 个 7 万吨级和

15 个 2 万吨级集装箱泊位及工作船码头、防波堤、航道、锚地等配套工程，码头岸线总

长 6100米（其中集装箱码头岸线长 5500米，工作船码头长 600米），防波堤长 7500米。

陆域总面积约 663.97万平方米，包括码头生产作业区、海洋生态区和进港道路等三部分，

设计年通过能力为 1160 万标准箱。本项目计划于 2022 年 10 月底开工建设，将根据 LNG

管线搬迁以及市场业务发展实际需求，采取分段建设运营模式，建设周期不超过 8年。项

目总投资约 513亿元。项目初步设计深化后，具体投资概算以初步设计批复为准。 

 

三、可行性分析 

1.本项目符合《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

水港区小洋山北作业区规划方案》、《上海港总体规划》及《宁波—舟山港总体规划》等

相关规划。工程建设条件较好，设计方案符合国家和行业的相关规范，项目设计践行了绿

色、生态、环保的理念，资源利用合理。 

2.本项目主体盛东公司成立于 2005 年，负责经营管理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

区一期、二期码头，具有丰富的港口建设和管理经验，作为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的

建设和经营主体，具备建设本项目的能力。 

3.本项目建设选址具有良好的水深条件，通过建设配套航道、锚地、防波堤降低风浪

及气候对码头的影响，可达到平均年作业天数在 330-334天左右。外部配套集疏运条件满

足吞吐量提升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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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项目技术方案经上海市及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委托评估机构邀请行业内专家

进行评估审核，满足建设要求。 

5．本项目经测算，项目财务内部收益率（税后）为 5.05%，项目投资回收期（含建

设期，税后）为 21年。本项目财务指标可行。 

综上，建设项目在技术上可行，规模适当，建设条件具备，项目财务指标可行。 

 

四、项目建设的审批手续 

本项目已取得的批复包括规划环评、规划方案、航道通航条件影响评价、社会风险评

估、用地预审与规划选址、项目用海预审，并获得上海市及浙江省发改委联合核准，尚需

开展初步设计、项目用海、陆域形成环评、项目环评等相关事项的报批工作。 

 

五、项目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本项目将按照《招标投标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依法对项目勘察、设计、施工、监

理、设备、材料采购等进行公开招标，本项目总投资约 513亿元，具体以项目初步设计批

复为准。 

 

六、建设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投资有利于公司提升洋山深水港区服务能级，增强长三角港航一体化江海联运服

务，推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及自贸区新片区建设，促进长三角一体化更高质量发展，提升

洋山深水港区参与全球及区域经济合作与竞争、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枢纽节点的地位和作

用，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建设、“一带一路”战略实施奠定坚实基础，投资

本项目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投资风险分析 

1.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广泛深远，国际经济形势瞬息万变，经济全球化遭遇

逆流，贸易保护主义、霸权主义等对全球贸易构成威胁，不确定性增加，存在世界经济衰

退和贸易萎缩的风险； 

2.本项目跨年度施工，工程周期长，且地处台风等灾害多发海域，台风、寒潮、突风

可能对工程建设和后期运营产生不利影响，存在港口停运和财产损失的风险； 

3.由于国家对航运政策以及港口税费政策的调整，可能会取消、降低部分政府定价的

港口收费，存在港口企业营收下降的风险； 

4.可能存在或者发生其他不可预见或者无法预期的其他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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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上述项目风险，公司已制定了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 

 

提请股东大会同意以上港集团控股子公司盛东公司作为项目主体，投资建设上海国际

航运中心洋山深水港区小洋山北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及配套工程项目，项目投资总额不超过

人民币 550亿元；同意盛东公司在所获得的投资额度内根据实际需要开展投资建设具体事

宜，包括但不限于项目前期工作、公开招标、材料及设备采购、建设手续办理、以及相关

合同、协议、函件、文件等签署事项。 

 

本议案已经 2022年 9月 21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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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 

关于增补和更换董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各位代表： 

 

根据《上海国际港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会由 11 名董事

组成，董事会现有董事 10 名，董事会同意增补董事 1 名；王海民先生现担任公司董事和

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董事会同意王海民先生因工作需要，更换董事

1名。 

根据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董事会提名谢峰先生、陶卫东先生为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如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陶卫东先生当

选为公司董事，则由陶卫东先生担任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谢峰先生、陶

卫东先生作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届

满为止。 

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董事之前，王海民先生将继续担任公司董事以及董事会

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职务，履行相关职责，直至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董事。 

 

本议案已经 2022年 9月 21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谢峰，男，汉族，1968 年 9月出生，1991年 8月参加工作，1996年 3月加入中国共

产党，工商管理硕士。历任上海市总工会副主席；上海市金山区委常委、副区长；上海市

长宁区委副书记，副区长；上海市长宁区委副书记、副区长、代理区长；上海市长宁区委

副书记、区长；上海市建设交通工作党委副书记，市交通委党组书记；上海市建设交通工

作党委副书记，市交通委主任、党组书记。现任上海国有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陶卫东，男，汉族，1970 年 5月出生，1994 年 7月参加工作，1992 年 5月加入中国

共产党，毕业于上海海事大学运管理专业，获得上海海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高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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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师。历任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深圳中货副总经理；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美洲贸

易区副总经理；中远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华南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远集装箱运输

有限公司上海分部/上海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远海运集装箱运

输有限公司上海分部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上海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总经理、党委副书

记；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上海分部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远国际货运有限公司

总经理、党委副书记；中远海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党委委员；中国远洋海运

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本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现任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运营

管理本部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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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 

关于更换监事的议案 

 

各位股东、各位代表： 

 

孙力干先生因工作需要拟不再担任公司监事，并于 2022年 9月 21日向监事会辞去监

事职务。根据《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孙力干先生的辞职未导致公司监事

会成员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不影响公司监事会的正常运行，孙力干先生的辞职报告自送达

监事会之日起生效。辞职生效后，孙力干先生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根据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监事会提名刘利兵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

事会监事候选人，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刘利兵先生作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任期自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为止。 

 

本议案已经 2022年 9月 21日召开的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以上议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刘利兵，男，汉族，1973 年 11 月出生，1995 年 6 月参加工作，1993 年 4 月加入中

国共产党，法学硕士。历任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法律事务部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风

险管理部高级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高级经理；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集团办公

室董事会秘书处处长等职务。现任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总经理助理

级）；招商局港口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总经理助理级）、风控审计部/法律合

规部总经理。 


